聊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将部分县级行政权力事项赋予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聊城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实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为推进扩权强区改革工作，助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根据《山东省经济开发区条例》《中共山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动态调整开发区权责清单和健全完善职责边界清单的通知》（鲁编办〔2022〕108号）要求，经研究，决定赋予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部分县级行政权力事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赋权范围
　　将教育体育、卫生健康（不含疾病预防控制）领域21项县级行政权力事项赋予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实施。
　　二、赋权承接
　　（一）确保赋权稳妥有序。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行政审批局要积极配合，明确专人负责事项赋权、工作移交、业务对接、技术指导、业务培训等重点工作，做到无缝衔接，保证审批服务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保障赋权承接落实。在赋权事项交接过渡期，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行政审批局要正常履职，做好审批服务工作，防止出现工作脱节和管理真空现象。对市直相关部门已正式受理的事项，仍按原渠道办理。对交接后发现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由原实施机关出具明确意见，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根据意见依法依规办理。事项划转后，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和原业务办理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逐项明确是否移交相关档案资料。
　　（三）优化提升审批效能。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要积极对接市直相关部门，尽快建立承接运行、监督考核、跟踪评估等机制，完善业务信息系统，配备工作场所，配齐配强工作力量，确保事项接得住、管得好、用得顺。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要按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有关要求，深入推进行政审批“一次办好”改革，创新行政审批运行机制，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降低企业成本。
　　（四）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对承接的行政权力事项，承担相应的行政审批和监管职责。对无权监管的事项，由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审批，市直部门负责监管。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要与相关部门签订审管备忘录，形成双方互联互通、紧密结合的监管工作格局，切实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
　　（五）做好事项更新公示。对赋权的事项，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要列入权责清单，在门户网站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保障措施
　　（一）坚持权责一致。对赋权的事项，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要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逐一落实责任主体，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二）加强跟踪指导。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行政审批局要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密切跟踪相关事项运行情况，对行使相关行政权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第一时间主动靠上、帮助解决。
　　（三）强化评估检查。开发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行政审批局要加强对赋权事项的动态评估，对需要调整的事项，及时向市政府提出调整建议。市委编办、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导检查，定期评估赋权实施事项的运行情况，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附件：赋予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实施的行政权力事项清单

聊城市人民政府
2023年10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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